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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七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教師升等檢核表 

姓

名 
 

所屬 

學院 
 

所屬

系所 
 

現

任

職

級 

 

到

校

年

月 

 
現職教育部 

核定證書 

證號： 

起資年月： 

申

請

等

級 

□教授  □副教授  □助理教

授 
審查類科 

□學術型  □教學實務  □應用技術 

□藝術作品(作品及成就) 

代

表

作 

名

稱 

 

歷

次

送

審

各

級

教

師

資

格

之

代

表

著

作

名

稱 

代表作名稱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
是否 

通過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＊備註： 

1.請申請升等教師確實檢查各項資料是否符合規定，本表應於送系教評會初審前完成檢核。 

2.以下項目內容之檢核情形皆為「是」時，始得續依規定程序辦理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及外審程序。如有任

一檢核為「否」者，系級承辦人應即還請送審人補正；院級承辦人應還請系所究明原因並補正後續送。 

壹、基本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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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項目 應檢核事項 

申請

人 

檢核 

系級 

檢核 

院級 

檢核 

1 

應
檢
送
表
件 

應檢送表件(8)-(11)不適用者，請於該項次劃刪除線： 
(1)教師升等意見書一份。 
(2)教師升等評定資料表一份。 
(3)教師升等資料表一份。 
(4)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履歷一份。甲式一份，(乙式外審用)。 
(5)最高學位證書影本一份。 
(6)現職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一份。 
(7)最近三年聘書影本一份。 
(8)依第 30-1 條舊制人員加送連續任教不中斷證明 
(9)（美術類科教師）加送送審教師資格歷次個展及作品一覽

表暨切結書 
(10)（美術類科教師除外之藝術類科教師）加送以作品及成就

證明送審教師資格送繳資料檢核表暨切結書 
(11)已接受證明正本及合著人證明正本及其他年資證明文件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2 
教
師
年
資 

教師年資或專門職業年資符合以下規定： 

(1)專任教師現職年資滿三年(含)以上，方能申請升等。 

(2)86 年 3 月前即取得助教、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

教未中斷，並取得博士學位者，可申請升等助理教授、副

教授，不受年資及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
(3)奉准留職停薪者年資暫停計算。 

(4)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連續滿一年，方得申請

學術型升等；任職需連續滿二年方得申請應用技術型升

等；任職需連續滿三年方得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。 

(5)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 條~第 18 條各項之一 

(6)由他校轉至本校任同級教師任職須連續滿一年，方得申請

學術型升等；任職需連續滿二年方得申請應用技術型升

等；任職需連續滿三年方得申請教學實務型升等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3 

符
合
本
校
升
等
門
檻 

(1)學術型升等門檻：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

項第 2款第 1目規定。 

(2)教學實務型升等門檻：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

第 1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。 

(3)應用技術型升等門檻：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

第 1項第 2款第 3目規定。 

(4)藝術作品及成就升等門檻：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

2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規定。 

＊送審人應填寫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附表

一至四成果點數採計審核表」確認點數是否符合升等規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4 

資
料
一
致
性 

各級教評會審議案件資料之完整及一致性，均以申請人向系

(所、中心)提出之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

準，不得於審查過程中變更或抽換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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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代表作 

項

次 
應檢核事項 

申請人 

檢核 

系級 

檢核 

院級 

檢核 

1 升等著作以本校名義發表 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2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，且非僅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

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3 
以外文撰寫者，附具中文摘要，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，得以英文

摘要代之；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，學

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。(不適用者，請於本項次打叉)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4 
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，其餘列為參考作；其

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作。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，不得再

作升等時之代表作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5 
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一代表作，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參

考著作上填列，並註明代表作系列。代表作合併為系列作請附說明及

教評會認證紀錄。(不適用者，請於本項次打叉)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6 參考作為升等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，各學

院(中心、處)、系(所)如有年限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7 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。如有疑義由系、所（中心、處）教評會

認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8 
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。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學位論文延續

性研究者，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具相當程度創新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9 

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，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；送審時，送審人以外他

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

之權利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。代表作之合著證明所

填列資料與教師資格審查履歷表、升等資料表相符，且簽名齊全。

(不適用者，請於本項次打叉)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10 
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，送審時，應檢附曾

送審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；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，亦

同。(不適用者，請於本項次打叉)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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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

專門著作(不適用者，請於該項次打叉)： 

(1)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。 

(2)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，或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

利用之電子期刊，或經前開刊物，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。 

(3)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，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

行、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。申請人應提供該論文

之出版頁(含出版者、發行人、發行日期...等)證明，放於該篇論

文首頁。 

(4)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，並附參考書目。 

(5)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，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，載明作

者、出版者、發行人、發行日期、及定價等相關資料。 

(6)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論文抽印本，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

稱、卷期及時間者，送審時無需附原刊；如未載明者，應附送原

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，以利審核。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，

應附接受函之證明。 

(7)發表於國際或大陸地區期刊之論文，必須掛名「Taiwan」或

「R.O.C」，如掛名「China」或「Taiwan,China」一概不承認，無

法用於求職、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。 

(8)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，其代表

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，並自發表之日

起二個月內，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；其因不可歸責

於送審人之事由，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，應於一年期限屆滿

前，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，向學

校申請展延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，始得為之，展延時

間，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。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參、參考作 

項

次 
應檢核事項 

申請人 

檢核 

系級 

檢核 

院級 

檢核 

1 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，且非僅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

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2 
以外文撰寫者，附具中文摘要，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，得以英文

摘要代之；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，學

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

5 

 

3 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。如有疑義由系（中心）所教評會認定。 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4 參考作為升等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，各學

院(中心、處)、系(所)如有年限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5 

專門著作(不適用者，請於該項次打叉)： 

(1)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。 

(2)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，或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

利用之電子期刊，或經前開刊物，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。 

(3)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，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

行、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。申請人應提供該論文

之出版頁(含出版者、發行人、發行日期...等)證明，放於該篇論

文首頁。 

(4)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，並附參考書目。 

(5)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，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，載明作

者、出版者、發行人、發行日期、及定價等相關資料。 

(6)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論文抽印本，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

稱、卷期及時間者，送審時無需附原刊；如未載明者，應附送原

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，以利審核。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，

應附接受函之證明。 

(7)發表於國際或大陸地區期刊之論文，必須掛名「Taiwan」或

「R.O.C」，如掛名「China」或「Taiwan,China」一概不承認，無

法用於求職、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。 

(8)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，其代表

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，並自發表之日

起二個月內，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；其因不可歸責

於送審人之事由，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，應於一年期限屆滿

前，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，向學

校申請展延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，始得為之，展延時

間，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。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
 

 

 

□是 

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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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系（所）確認各項資料均已備齊，並經核對無誤。 

    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   系級單位主管核章： 

＊本學院確認各項資料均已備齊，並經核對無誤。 

    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   院級單位主管核章： 

 

人事室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＊本人確認各項資料均已備齊且依事實填寫，並經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或遺漏之處，自行負責。 

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